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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通過會議紀要  
 
2017 年 2 月 24 日舉行的第十六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982/16-17 號文件 ) 
 
 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續議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 
 
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

需作匯報。  
 
 

III.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(a)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

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  
 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
條例草案》  
(立法會 LS44/16-17 號文件 ) 

 
3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。  
 
4.  黃碧雲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

會，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黃碧雲議員同意加入擬議法案委員會。  
 
(b) 2017 年 2 月 24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7 年

3 月 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
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40/16-17 號文件 ) 

 
5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7 年 2 月 24 日在
憲報刊登並於 2017年 3月 1日提交立法會會議
席上省覽的 3 項附屬法例 (即第 27 至 29 號法律
公告 )擬備的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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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胡志偉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《版權審裁處規則》 (第 29 號法律公告 )
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胡志偉議員及

郭榮鏗議員同意加入擬議小組委員會。由於對

該套規則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7 年 3 月 29 日
的立法會會議 (除非議決延期 )，議員亦同意由
內務委員會主席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，在

2017 年 3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，
把該套規則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
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7.  議員對其餘兩項附屬法例 (即第 27 及
28 號法律公告 )並無提出任何疑問。內務委員會
主席提醒議員，對該兩項附屬法例作出修訂的
期限為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
IV.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法律
事務部報告  
(立法會 LS42/16-17 號文件 ) 
 
8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7年 3月 10日在憲報
刊登並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
席上省覽的 3 項附屬法例 (即《2017 年行車隧道
(政府 )(修訂 )規例》(第 34號法律公告 )、《2017年
青馬管制區 (使用費、費用及收費 )(修訂 )規例》
(第 35 號法律公告 )及《2017 年青沙管制區 (使
用費、費用及收費 )(修訂 )規例》 (第 36 號法律
公告 ))擬備的報告。  
 
 9.  譚文豪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該 3 項修訂規例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
贊同。莫乃光議員、郭家麒議員及譚文豪議員

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。  
 
10.  議員察悉，對該 3 項修訂規例作出修訂
的期限為 2017 年 4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；若
獲立法會議決延期，則可延展至 2017 年 5 月
10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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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法律
事務部報告  
(立法會 LS45/16-17 號文件 ) 
 
11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憲
報刊登並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提交立法會會
議席上省覽的《古物及古蹟 (暫定古蹟的宣布 ) 
(紅樓 )公告》 (第 37 號法律公告 )擬備的報告。  
 
12.  郭家麒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該項公告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郭家麒議員及鄺俊宇議員同意加入擬議小組

委員會。  
 
13.  議員察悉，對該項公告作出修訂的期

限為 2017 年 4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；若獲
立法會議決延期，則可延展至 2017年 5月 10日
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
VI. 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(a) 提交文件  
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

的第 13/16-17 號報告  
(立法會 CB(2)984/16-17 號文件 ) 

 
1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該報告涵蓋

6 項附屬法例，其修訂期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
的立法會會議屆滿。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

附屬法例發言。  
 
(b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399/16-17 號文件 ) 
 
15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是次立法會

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(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
書面質詢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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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 
 

(i) 《2017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 
 

(ii) 《 2017 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(iii) 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  
 
1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內務委員會將

會在 2017 年 3 月 24 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 3 項
條例草案。  
 
(d) 政府議案 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公共財政

條例》(第 2 章 )第 7(1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65/16-17 號文件 ) 

 
17.  議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將於是次立法會

會議上動議上述擬議決議案。 

 
(e) 議員議案  
 

(i) 易志明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(第 1 章 )第 34(4)條就《 2017 年空氣
污染管制 (車輛設計標準 )(排放 )(修訂 )
規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95/16-17 號文件 ) 

 
1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審議上述規例的

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易志明議員將於是次立法會

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，把該項規例的修訂期

限延展至 2017 年 4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
(ii) 姚思榮議員就 "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
源的優勢"動議的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90/16-17 號文件 ) 

 
(iii) 姚松炎議員就 "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

正進行"動議的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89/16-17 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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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 議員察悉，上述兩項不擬具立法效力

的議員議案將於是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辯論。  
 
 

VII. 將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(a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400/16-17 號文件 ) 
 
2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是次立法會

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(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
書面質詢 )。  
 
(b)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 

 
2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迄今並未接獲

有關的預告。  
 
(c) 政府議案  
 

(i) 政務司司長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
第 (七 )項及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
(第 484 章 )第 7A 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97/16-17 號文件 ) 

 
22.  議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將於是次立法會

會議上動議上述擬議決議案。 

 
(ii) 政務司司長根據下列 2 項條例動議的

2 項擬議決議案：  
 

 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(第 221 章 )；
及  

 
  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 (第 504 章 ) 
 

(立法會 CB(3)372/16-17 號文件 ) 
(立法會 LS43/16-17 號文件 ) 

 
23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兩項擬議決議案擬

備的報告。議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，亦不反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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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在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
動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。  
 

(iii)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《道路交通
條例》(第 374章 )第 23(3)條動議的擬議
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398/16-17 號文件 ) 
(立法會 LS41/16-17 號文件 ) 

 
24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擬議決議案擬備的

報告。議員察悉，擬議決議案旨在徵求立法會

批准將現行的登記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

(即 4 350 部 )的有效期延長 5 年，直至 2022 年
6 月 20 日為止。  
 
25.  法律顧問回應涂謹申議員就延長公共

小巴數目法定限定的有效期的機制所作查詢時

表示，自 1976 年起，可獲登記為公共小巴的車
輛總數一直限定為 4 350 部。該法定限定原本
載列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道路交通

條例》 (第 374 章 )第 23(1)條作出的《公共小巴
(數目限定 )公告》 (第 374K 章 )。依據香港法例
第 374 章第 23(2)及 (3)條，藉香港法例第 374K 章
所作的限定的有效期以不超過 12 個月為限，除
非立法會藉決議將有效期延長。該法定限定的

有效期不時藉立法會通過的決議獲延長，對上

一次是在 2011年獲延長 5年，直至 2016 年 6月
20 日為止。然而，由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擬於
2016 年為延長該法定限定的有效期而動議的
擬議決議案，未能在該限定的有效期於 2016 年
6 月 20 日屆滿前獲立法會處理，因此該項訂明
於香港法例第 374K 章的限定的有效期未獲進

一步延長。其後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重新

作出公告 (即《2016 年道路交通 (公共小巴：數目
限定 )公告》 (2016 年第 101 號法律公告 ))，以
廢除香港法例第 374K 章，並訂明同樣的法定

限定，有效期為 12個月，直至 2017年 6月 20日
為止。立法會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研究

2016 年第 101 號法律公告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 

 -  10 -  

26.  涂謹申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應提供資

料，說明當局就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所作的

最新檢討，包括任何已進行的相關評估，以支持

其維持現行法定限定的建議。他詢問政府當局

曾否向立法會提供任何有關資料。梁國雄議員

認為，立法會有需要檢討公共小巴數目的現行

法定限定是否恰當，因為該項限定自 1976 年起
一直生效至今。黃碧雲議員表示，據她了解，

現屆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未有討論政府當局

將公共小巴數目現行法定限定的有效期再延長

5 年的建議。她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提供資
料，說明是否已就現行的法定限定進行任何檢

討；如有，檢討的結果為何，以利便議員考慮

應否維持該項限定。黃議員建議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擬議決議案詳加研究。議員並無異議。

梁國雄議員及黃碧雲議員同意加入擬議小組

委員會。 

 
27.  易志明議員表示，他記得當局曾就有關

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的事宜向交通事務委員

會作簡介，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當局把現行限

定維持在 4 350 部。他建議把政府當局當時提供
予事務委員會的相關文件送交議員參閱。  
 
2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，按既定做法

及與政府當局議定的安排，內務委員會會要求

政府當局撤回就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所作的預

告，以便擬議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其審

議工作。內務委員會主席進而指示，為利便議員

考慮是否加入擬議小組委員會，應把政府當局先

前提供予交通事務委員會的相關文件送交議員

參閱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於 2017年 3月 20日
透過立法會 CB(4)725/16-17 號文件告
知議員，交通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5 年
11 月 6 日獲簡介政府當局在《公共交
通策略研究》下就公共小巴數目法定

限定所作檢討的結果。相關的檢討結

果 及 建 議 的 詳 情 載 於 立 法 會

CB(4)119/15-16(06)號 文 件 ， 網 址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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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
nels/tp/papers/tp20151106cb4-119-6-c.pdf。) 

 
(d) 議員議案  
 

(i) 柯創盛議員就 "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
醫療服務"動議的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411/16-17 號文件 ) 

 
(ii) 郭家麒議員就 "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

啟政改"動議的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410/16-17 號文件 ) 

 
2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議員如擬

對上述兩項議案提出修正案，作出預告的期限

為 2017 年 3 月 22 日 (星期三 )。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 
 
3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

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( 立 法 會

CB(3)405/16-17 號文件 )，當中載列 6 項修訂期
將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
法例。她提醒議員，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法

例發言，應在 2017 年 3 月 21 日 (星期二 )下午
5 時前表明意向。  
 
 

VII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《 2017 年最低工資條例 (修訂附表 3)公告》及
《2017 年僱傭條例 (修訂附表 9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
報告   
(立法會 CB(2)985/16-17 號文件 ) 
 
31.  小組委員會主席柯創盛議員向議員簡述

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，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

的報告。議員察悉，小組委員會不會就該兩項

公告提出任何修訂。  
 
3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由於該兩項

公告的修訂期限將於 2017年 3月 29日的立法會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tp/papers/tp20151106cb4-119-6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tp/papers/tp20151106cb4-119-6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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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屆滿，若要提出修訂，作出預告的期限為

2017 年 3 月 22 日 (星期三 )。  
 
 
IX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
(立法會 CB(2)983/16-17 號文件 ) 
 
33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截至 2017年 3月
16 日，有 5 個法案委員會及 10 個在內務委員會
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 5 個在
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

委員會進行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6 個研究政策
事宜的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
X. 其他事項  
 
3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53 分結束。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3 月 22 日  
 


